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第一届职工羽毛球比赛赛事组织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第一届职工羽毛球比赛赛事组织服务

二、项目预算：肆万元整（￥40000.00）
三、中选数量：1家

四、服务商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经营范围满足本项目内容的供应商；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3.具有承担合同相应责任及风险的能力。
五、项目需求

负责医院第一届职工羽毛球比赛的赛事组织，包括赛程编排、比赛奖励（奖杯、牌匾）、比赛场地、比赛用球、裁判员、参赛队员服装、活动用水、参赛队员意外伤害保险、宣传物料、摄影、音响设备，以及为了组织比赛顺利进行的其他相关内容及物品等。

	项目名称
	具体需求

	比赛时间
	12月底，周末两天

周六9:00-12:00，14:00-18:00；

周日9:00-12:00，14:00-18:00。

	赛程编排
	负责比赛赛程编排。

	比赛奖励
	前三名奖杯各1个（奖杯高度不小于42CM）；

第四至第八名牌匾个1面（牌匾不小于25CM*31CM）。

	比赛场地
	离院方（地址：青秀区佛子岭路3号）2公里范围内，至少8个羽毛球场（包含正式比赛的相关器材，如电子计分器、记录表、队名牌、裁判桌椅等）。

	比赛用球
	胜利3号（76速），至少50桶，并保证比赛期间用球。

	比赛裁判员
	至少18名裁判员，裁判员中至少有1名羽毛球国家一级裁判员，其他裁判员至少为羽毛球国家二级裁判员。

	参赛队员服装
	18个队伍*10人/队=180套（包含衣服、裤子），运动速干等相关面料，选择款式不少于60款，包含每套衣服前后印号码，前面印单位LOGO，背后印单位科室名称。

	比赛用水
	至少50件矿泉水，每件24瓶，每瓶至少500ML。

	参赛队员意外伤害保险
	每名参赛队员比赛期间，至少购买，意外身故、残疾给付保险金额30万，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金额3万，意外伤害住院医疗津贴100元/天的意外伤害保险。

	宣传物料
	至少有横幅（数量≥2条，11米*1米）、背景墙（数量≥1面，10米*3米）、赛程图、成绩公告栏，场地外指引牌若干。

	摄影
	需负责活动全程的摄影（包含活动集体合照），并于活动结束一周内无偿提供数码照片（不少于400张）给院方。

	音响设备
	需提供移动音响设备（包括至少2个话筒，至少1台套音响设备），用于活动开幕式和颁奖仪式。

	以及为了组织比赛顺利进行的其他相关内容及物品。服务商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费、场地布置、器材、赛事组织、物料费、人工费、活动策划执行费、必要的保险费用、各项税金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费用等。服务商必须充分考虑本项目在实施期间的一切可能产生费用。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最终总价不予调整，采购人将不再另行支付与本项目相关的任何费用。


六、提供样品和案例

1.提供运动服装样品、印制LOGO效果样式；

2.提供≥5个同类赛事组织服务成功案例参考（如有）。


